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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醒旅客及机组勿携带 15 英寸苹果 MacBookPro

笔记本电脑上机的业务提示
更新时间

DATE OF

UPDATE

2019 年 9 月 9 日

签发人

ISSUED BY 于磊

通告类型

TYPE

■阅知 Read ■落实 Implement

□传达 Convey □反馈 Reply

联系人

CONTACT
江琳

发布范围

SCOPE OF

ISSUANCE

主送 TO 昆明机场地服代理、祥鹏运控部、市场部、客舱管理部

抄送 CC 运控部、市场、客舱管理部领导

通告内容

CONTENT

各单位：

因2015年9月至2017年2月期间生产的15英寸苹果MacBook Pro

的锂电池存在起火风险，为确保飞行安全，请旅客及机组人员勿以任何

形式托运此类笔记本电脑或者携带登机（可登录Apple网站输入产品序

列号查询该电脑是否为此期间生产）。其中越南航线已有当地民航局明

令禁止文件，旅客携带此电脑办理值机手续可能面临被拒载的风险。客

舱乘务员在机上发现旅客使用该电脑时，应提醒旅客关闭电脑及充电设

备，并对电脑的后续保管情况进行持续监控，直至旅客下机结束。

请各地服代理单位在值机时做好旅客的提示工作。

请市场部通过短信、各OTA渠道、官网、微信或微博公众号等方式

对旅客进行宣贯，降低旅客可能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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